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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緊急應變小組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6 月 8 日(三)下午 15 時 

地點：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文科技大樓2樓視聽教室（視訊會議） 

主席：林鴻源主任委員                                 紀錄：戴綺瑨 

◎ 會議議程 

壹、主席致詞 

貳、長官致詞 

參、工作報告 

一、 依據教育部111年6月1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8897號函，因應國中教育會

考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考試期間因確診尚未解隔離、快篩

陽性未經PCR檢驗及未獲PCR檢驗結果之考生，須參加111年6月4日、6月5

日舉辦的補行考試（以下簡稱補考）。為確保補考各項試務作業順利進

行，有關補考成績單寄發將延期1週，爰配合修正本會辦理之各入學管道

簡章辦理時程。 

二、本會於111年6月6日完成上開簡章時程修正，另提供簡章電子檔予111學年

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完免總召學校及各該學校主管機

關，並公告於本會網站及函文各招生學校及國中加強宣導。 

三、依據教育部111年5月2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10063848號函，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疫情，針對各入學管道之招生作業(如報名、報到作業及報到後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等)盡速研擬彈性採行線上、傳真、郵寄、電話或現場

等方式辦理。相關行政作業配套措施詳見附件一，第 6 頁。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修正「111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委員會」（附件二，第8頁）

及「111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緊急應變小組」

（附件三，第11頁）委員名單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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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枋寮高中陳志偉校長轉任國立屏科實驗中學籌備處主任，委員會

及緊急應變小組委員擬由枋寮高中李承典代理校長遞補；原李承典主

任位置由枋寮高中黃彥禎組長遞補。 

二、 原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因111學年度停止招生，故無

需擔任委員。 

決議： 修正後通過。 

案由二：因應疫情影響，調整111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各入學管道

之學生「報名方式」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集體報名學校報名方式擬採現場報名分流送件，詳細分流時間另行公

告。個別報名學生比照集體報名方式採現場報名。 

二、 集體報名學校送件之免試入學報名表原需由國中端統一列印正式報

名表給學生，並要求學生及父母雙方簽名(避免志願序父母意見分

歧)，因應疫情，擬開放系統由學生自行列印正式報名表及簽名。本

會研擬甲乙兩案併行，請國中端視各校需求擇一或併案辦理： 

（一）甲案（學生可不用到校）： 

國中端自行留存與學生跟家長的確認紀錄（例如:截圖、電子郵件、

掃描檔、電話錄音等），國中端提供給委員會的只需【承辦人職章＋

校長職章】。 

（二）乙案（學生仍會到校，但需遵守防疫規定）： 

國中照現行做法，紙本發回學生及家長簽名，或是學生自行印出簽 

名後交回學校，國中交回給委員會的需有【學生及家長簽名＋承辦

人職章+校長職章】。 

決議： 修正後通過。 



3 
 

案由三：因應疫情影響，調整111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學生「報

到作業」及「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辦理方式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請參閱附件一，第 5 頁。 

二、 擬比照110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緊急應變小組

會議決議，屏東區採線上、傳真或現場等方式辦理。 

三、 若學生仍無法以上述三種方式擇一完成報到，擬授權各招生學校可採

行全國建議之電話報到方式，並全程錄音，以協助學生完成旨揭事

由。 

四、 如學生或家長因疫情影響無法在「報到確認單」或「放棄錄取資格聲

明書」上簽名者，請集體報名之國中端承辦人代為蓋章確認即可，並

請國中妥善留存家長授權代為簽章之佐證資料。 

五、 因應報到作業採線上方式辦理，擬於本會網站統一放置各招生學校報

到表單連結，請各招生學校參閱表單範例(附件四，第12頁)後，於6

月22日前至google表單(https://forms.gle/tNdccPENoSjizTjx9)完

成填報。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國中端向學生加強宣導，如選擇以線上或傳真進行「報到」或「報到後

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時，請學生於填寫線上表單或傳真後務必致電至高中職端

承辦人員，以確認是否順利完成「報到」或「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

續。 

案由四：學生因疫情未參加「111年國中教育會考」及「111年國中教育會考

補行考試」之會考成績採計原則(以下簡稱本原則)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https://forms.gle/tNdccPENoSjizTj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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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111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於5月26日召開之會

考補考處理原則協商會議決議，「111學年度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

免試入學運用會考補行考試成績暨因疫情未參與「會考正式考試」及

「會考補行考試」學生成績處理原則」，請參附件五，第13頁，得參

採學生國中模擬會考成績、在校成績於該國中之相對位置等取代會考

成績，至於採計次數、採計方式，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授權由各就學區委員會訂定因地制宜之實施方式。 

二、 本會參酌110學年度基北區及彰化區作法研擬甲乙兩案:  

（一）甲案:以學生國中期間參加最後2次「會考模擬考」成績，擇優

採計。若學生無「會考模擬考」成績時，以該特定學生於國中之平時

成績排序，前、後各1名學生之會考成績，擇優採計。 

     （二）乙案:以學生參加4次「會考模擬考」成績，擇優採計。 

三、 本原則-(四)各就學區如有特殊情形，得於本原則規定下，另行補充

訂定「運用會考補行考試成績處理措施。」，屏東區擬增訂處理措施

如下： 

1.本原則分發作業邏輯2-(2)、(3)所指之「達超額比序最低錄取標準

者」，亦即依該入學管道簡章所訂比序方式辦理，總積分相同時，依

超額比序項目逐項比序，逐項比序後，仍同分超額時，則外加增額錄

取。 

2.直升入學管道限定各招生學校之正取名額辦理外加增額錄取，並依據

正取最後一名學生之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最低錄取分數為標準。 

決議： 

一、因疫情未參與「會考正式考試」及「會考補行考試」的學生，請該生國中端

提供學生於全區模擬考最優成績採計。如該學區沒有舉行全區模擬考，則採計學

生於該校模擬考最優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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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屏東區「運用會考補行考試成績處理措施」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16:30



6 
 

 

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入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相
關行政作業配套措施 

一、各入學管道「報名作業」因應疫情或停課期間之辦理原則 
各就學區報名作業期間，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各地方政府相關規範

作為因應措施，以簡章公告之集體報名或個別報名方式作業，惟為保障學生權益
為原則，可彈性採取下列方式辦理。 

(一)現場報名繳件 
1. 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各地方政府相關規範，
且非確診者、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得採現場報名繳件，並以室外辦理
為原則。若為自主健康管理、自主防疫、自我健康監測及自主應變對象，應至
隔離教室並全程配戴口罩報名繳件。 

2. 如家長、學生因疫情影響無法在報名表上簽名，請集體報名之國中端承辦
人蓋章確認即可，並請承辦人保存聯絡家長之佐證資料、家長手寫傳真或
拍照之資料存查。 

3. 受理報名學校停課者，照常辦理報名作業，並依事先擬定防疫停課計畫辦理， 
惟需注意作業代理人機制，以防工作人員確診、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之發生。 

(二)郵寄報名繳件 
1. 以郵寄方式向承辦學校報名，掛號郵寄報名表(家長、學生簽名)及報名所
需文件。 

2. 如家長、學生因疫情影響無法在報名表上簽名，請集體報名之國中端承辦
人蓋章確認即可，並請承辦人保存聯絡家長之佐證資料、家長手寫傳真或
拍照之資料存查。 

(三)傳真報名繳件 

1. 以傳真方式向承辦學校報名，傳真報名表(家長、學生簽名)及報名所需文件。 

2. 報名所需文件如需檢附正本者(依簡章規定)，正本另以掛號郵寄至承辦學校。 

(四)線上報名繳件 
1. 以線上方式向承辦學校報名，上傳或填寫報名表(家長、學生簽名)及上傳
報名所需文件之掃描檔(PDF、JPG 等)。 

2. 報名所需文件如需檢附正本者(依簡章規定)，正本另以掛號郵寄至承辦學校。 

 
備註：上列需掛號郵寄之文件，如各區有規劃拍照（掃描）上傳者，可依各區

（或各招生委員會）規劃辦理。 

二、各入學管道「報到作業」因應疫情或停課期間之辦理原則 
各就學區報到作業期間，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各地方政府相關規範

作為因應措施，以保障學生權益為原則，彈性採取下列方式辦理。 

(一) 線上報到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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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線上表單填寫基本資料(或自報名系統登入)，勾選「確認報到OO學校OO

科」。 

2. 上傳畢業證書及報到確認單(家長、學生簽名)之掃描檔(PDF、JPG 等)。 

3. 畢業證書正本於註冊時繳交。 

(二)傳真報到 

1. 以傳真向錄取學校報到，傳真報到確認單(家長、學生簽名)、畢業證書。 

2. 畢業證書正本於註冊時繳交。 

(三)電話報到 
1. 以電話向錄取學校報到(招生學校請全程錄音)，學生須告知基本資料、錄
取資料，並回覆「確認報到 OO 學校 OO 科」 

2. 畢業證書正本於註冊時繳交。 

(四)現場報到 
1. 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各地方政府相關規範，
且非確診者、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得採現場報名繳件，並以室外辦理
為原則。若為自主健康管理、自主防疫、自我健康監測及自主應變對象，應至
隔離教室並全程配戴口罩報名繳件。 

2. 受理報到學校停課者，照常辦理報到作業，並依事先擬定防疫停課計畫辦理， 
惟需注意作業代理人機制，以防工作人員確診、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之發生。 

 
三、各入學管道「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因應疫情或停課期間之辦理原則 

各就學區作業期間，請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各地方政府相關規範作為
因應措施，以保障學生權益為原則，彈性採取下列方式辦理。 

(一)線上放棄 
線上表單填寫基本資料(或自報名系統登入)，勾選「確認放棄 OO 學校 
OO 科」，上傳「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家長、學生簽名)之掃描檔
(PDF、JPG 等)」(可採線上上傳或 Email 等方式)。 

(二)傳真放棄 
以傳真向錄取且報到學校放棄，傳真「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家長、
學生簽名)」。 

(三)現場放棄 
1. 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各地方政府相關規範，
且非確診者、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者，得採現場報名繳件，並以室外辦理
為原則。若為自主健康管理、自主防疫、自我健康監測及自主應變對象，應至
隔離教室並全程配戴口罩報名繳件。 

2. 受理報到學校停課者，照常辦理報到後聲明放棄作業，並依事先擬定防疫
停課計畫辦理，惟需注意作業代理人機制，以防工作人員確診、居家隔離或居
家檢疫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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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委員名單 

一、指導委員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教育部 政務次長 蔡清華  

2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署長 彭富源  

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署長 戴淑芬  

4 國教署高級中等教育組 組長 張永傑  

二、督導委員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處長 江國樑  

2 國教署高級中等教育組 專門委員 孫旻儀  

3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專門委員 林琬琪  

三、諮詢委員 

序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督學 唐郁卉  

2 屏東縣立潮州國民中學 教師 林天祥  

3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註冊組長 鄭怡婷  

四、委員 

附件二 

序 

號 
職務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主任委員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校 長 林鴻源 111 承辦 

2 副主任委員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副處長 楊英雪  

3 副主任委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校長 蔡俊彥 110 承辦 

4 副主任委員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校長 林明山 112 承辦 

5 委員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科長 吳佩珊  

6 委員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科員 許韻樺 111 承辦人 

7 委員 社團法人屏東縣家長協會 家長團體代表 陳仲賢 榮譽理事長 

8 委員 屏東縣教師會 教師組織代表 顏仲葦  

9 委員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註冊組長 柯朝塗  

10 委員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教務主任 黃銘福  

11 委員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校長 劉志仁  

12 委員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教務主任 郭姿伶  

13 委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校長 張世波  

14 委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註冊組長 林宗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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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職務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5 委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校長 陳國祥  

16 委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洪敏峰  

17 委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校長 楊榮豐  

18 委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詹莉莉  

19 委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校長 林宏澤  

20 委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陳科名  

21 委員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校長 林逸文  

22 委員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吳玉潔  

23 委員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校長 許弘憲  

24 委員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教務主任 蔡嘉峯  

25 委員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校長 林榮洲  

26 委員 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邱廷熙  

27 委員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校長 王郁菁  

28 委員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羅欣慧  

29 委員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代理校長 李承典  

30 委員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註冊組長 黃彥禎  

31 委員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校長 陳冠明  

32 委員 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陳至曄  

33 委員 陸興學校財團法人陸興高級中學 校長 李榮東  

34 委員 陸興學校財團法人陸興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林煌富  

35 委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榮高級中學 校長 徐福祥  

36 委員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榮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李東樹  

37 委員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校長 王致皓  

38 委員 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楊永慶  

39 委員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校長 范文忠 

 

40 委員 
屏東縣私立民生高級家事商業職業 

學校 
註冊組長 吳慧玲 

 

41 委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校長 康閎森 111學年起停招 

42 委員 屏東縣私立日新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教務主任 施冠瑋 111學年起停招 

43 委員 屏東縣私立崇華高級中學 校長 楊貴榮  

44 委員 屏東縣私立崇華高級中學 教務主任 陳韋宏  

45 委員 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 校長 劉瑞富  

46 委員 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 校長 劉文宗  

47 委員 屏東縣立里港國民中學 校長 黃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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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職務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48 委員 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校長 張鑑堂  

49 委員 屏東縣立公正國民中學 校長 鄔世榮  

50 委員 屏東縣立佳冬國民中學 校長 鄭雅靜  

51 委員 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 校長 黃豊欽  

52 委員 屏東縣立林邊國民中學 校長 李惠瓊  

53 委員 屏東縣立新園國民中學 校長 陳冠良  

54 委員 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 校長 湯博榮  

55 委員 屏東縣立車城國民中學 校長 楊政家  

56 委員 屏東縣立鶴聲國民中學 校長 羅彥文  

57 委員 屏東縣立琉球國民中學 校長 蘇傳桔  

58 委員 屏東縣立內埔國民中學 校長 楊蕙萍  

59 委員 屏東縣立獅子國民中學 校長 鄭宗文  

60 
委員兼 

總幹事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主任 蔡宜君  111總幹事 

61 副總幹事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註冊組長 何瑾璇  111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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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緊急應變小組成員 

 
 

 

 

 

 

 

 

 

 

 

 

 

 

 
 

  

序號 單位 職 稱 姓 名 

1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校長 林鴻源 

2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業職業學校 校長 蔡俊彥 

3 國立東港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校長 林明山 

4 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 代理校長 李承典 

5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校長 林逸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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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招生學校【線上報到表單及傳真報到說明】一覽表 

序號 招生學校名稱(全

稱) 

線上報到表單 

連結 

學校傳真號碼 電話號碼 

＊請致電錄取

學校確認報到

或放棄報到手

續完成 

分機號

碼 

聯絡窗口 

(承辦單位及承辦

人) 

範例 國立佳冬高級農

業職業學校 

https://forms.gle/houg1UfmHN5A1DfSA 08-8661440 08-8662726 123 註冊組何組長 

幹事OOO 

1       
2       
3       
       

       

       

       

       

       

       

       

       

       

※請學生於填寫線上表單或傳真後務必致電至高中職端承辦人員，以確認是否順利完成「報到」或「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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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各就學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運用會考補行考試成績暨因疫情

未參與「會考正式考試」及「會考補行考試」學生成績處理原則 
 

一、會考補行考試學生 

(一)適用類型： 

1. 於5月20日（含）以前確診尚未解除隔離者。  

2. 快篩陽性未於5月20日（含）前經PCR檢驗者。  

3. 快篩陽性未獲PCR檢驗結果者。  

4. 大陸考場。 

 

(二)免試入學資訊系統個人序位查詢 

1. 會考考生個人序位排序之原則，排除會考補行考試考生，以排除後之人數為

分母進行排序。 

2. 會考補行考試考生之序位，依該生之積分，排在前項已排定之序位區間。 

 

(三)分發作業邏輯 

1. 會考考生分發：剔除會考補行考試考生或會考補行考試考生註記不分發。 

2. 會考補行考試考生分發： 

(1) 若會考補行考試考生所填志願，該校科於會考生分發時為不足額，逕予

錄取會考補行考試考生。 

(2) 若會考補行考試考生所填志願，該校科於會考生分發時已額滿，則依會

考考生分發後所得的錄取門檻，達超額比序最低錄取標準者，分發會考補行

考試考生為外加增額錄取。 

(3) 若會考補行考試考生所填志願，該校科於會考生分發時已額滿，且會考

補行考試考生未達超額比序最低錄取標準，該所填志願未錄取，續依其下一

志願序分發。 

(4) 具特殊身分之會考補行考試考生所填志願，如未以一般生志願錄取，但

符合該類特殊身分生外加錄取標準者，以特殊身分生外加錄取，不佔原有外

加名額。 

 

(四) 各就學區如有特殊情形，得於本原則規定下，另行補充訂定「運用會考補行考

試成績處理措施。」，屏東區訂定處理措施如下： 

1.本原則分發作業邏輯2-(2)、(3)所指之「達超額比序最低錄取標準者」，亦即依

該入學管道簡章所訂比序方式辦理，總積分相同時，依超額比序項目逐項比序，逐

項比序後，仍同分超額時，則外加增額錄取。 

2.直升入學管道限定各招生學校之正取名額辦理外加增額錄取，並依據正取最後一

名學生之超額比序項目積分最低錄取分數為標準。 

(五) 錄取名單上傳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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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補行考試考生若以外加增額錄取（如會考補行考試考生分發第(2)項及第

(4)項情形），其錄取身分別請以「4 (其他)」上傳錄取名單，俾利後續追蹤。 

 

 (六)放榜 

榜單、分發結果通知單及網路查榜等，請勿對會考補行考試考生錄取者加註任

何記號。 

 

二、因疫情未參加「會考正式考試」及「會考補行考試」學生 

(一)適用類型： 

1. 學生因疫情未參與會考（包含：於5月20日（含）以前確診尚未解除隔離；快

篩陽性未於5月20日（含）前經PCR檢驗；快篩陽性未獲PCR檢驗結果者；大陸考

場），至會考補行考試期間仍未解隔離，致使無法參與會考補行考試者，採專案

分發。 

2. 倘學生因個人因素，未參加會考正式考試及會考補行考試，不得以本專案處

理。 

(二)會考成績採計 

得參採學生國中模擬會考成績、在校成績於該國中之相對位置等取代會考成

績，至於採計次數、採計方式，授權由各就學區委員會訂定因地制宜之實施方

式。 

(三)其餘有關「免試入學資訊系統個人序位查詢」、「分發作業邏輯」、「錄取  

    名單上傳」及「放榜」處理原則，比照會考補行考試考生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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